附件2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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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填表要求：
1、根据出让（划拨）土地合同中全装修比例要求，审核并累计分期建设项目实施全装修的比例、面积、单位工程（幢号）等相关信息。
2、本市新建商品房建设用地，从2017年起，全装修住宅面积比例为外环线以内的城区应达到100%，其他地区应达到50%（奉贤区、金山区、崇明区实施全装修的比例为30%，至2020年应达到50%）。
3、实施的全装修住宅工程，以单位工程（幢号）为计量单位。
4、季度统计表于下一季度首月6日前上报，可A3纸打印。

